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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328号

《海南省潜水经营管理办法》已经2025年2月6日第八届海南省人民政府第
54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5年4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刘小明
2025年2月19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潜水经营活动，
保障潜水消费者人身安全，促进潜水市
场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
法》《全民健身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
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水
下观光、休闲体育娱乐、潜水培训等潜水
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本办法。

水下工程、水下救捞、水下探险等专
业潜水活动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潜水经营管理应当遵循社
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原
则；注重科学规划、依法监管、综合治理、
安全有序；坚持以人为本、保障潜水消费
者人身安全。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主
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潜水经营活动
的指导、监督和管理工作，建立健全潜水
经营安全管理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自然资源
和规划、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市场监督
管理、应急管理、发展改革、无线电管理、
网信、公安等部门以及海事、海警等机构
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潜水经营活动相
关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
应当会同海洋、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
境等部门以及海事管理机构编制本省潜
水旅游发展规划，明确潜水用海需求，报
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各级人民政府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应当将潜水旅游发展规划涉及的潜
水用海需求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予以
统筹。

第六条 潜水经营项目开发，应当
遵守国家和本省生态环境保护规定，保
护生态环境资源，防止破坏生态环境。

潜水经营者应当引导潜水消费者文
明潜水，劝阻潜水消费者破坏生态环境
和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
应当统筹推进潜水项目标准化建设，制
定本省潜水项目经营标准，并对标准实
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鼓励潜水经营者、潜水行业协会、
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等参与标准化建设
工作。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主
管部门应当加强潜水从业人员业务培训
和安全技能培训，提高潜水从业人员的服
务技能、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第九条 鼓励潜水经营者依法成立
或者加入潜水行业协会。潜水行业协会
应当加强行业自律，推动行业诚信建设，
引导督促潜水经营者依法经营。

鼓励潜水行业协会制定行业管理和
服务规范，开展行业培训和交流，提升行
业服务质量。

第二章 潜水经营

第十条 申请潜水经营，应当具备
下列条件：

（一）具有符合国家标准的潜水设
施；

（二）具有取得相应国家职业资格证
书或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十六名以上
社会体育指导人员（潜水）和四名以上救
助人员；

（三）具有相应的安全保障、应急救
援制度和措施。

潜水经营项目应当符合本省潜水旅

游发展规划。
第十一条 申请潜水经营，应当提

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包括申请人的名称、住

所、经营场所等内容）；
（二）潜水设施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

说明性材料；
（三）潜水场所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

明材料；
（四）社会体育指导人员（潜水）、救

助人员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者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

（五）安全保障、应急救援制度和
措施。

第十二条 经营潜水项目，应当向
经营场所所在地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体育主管部门申请。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
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
内进行实地核查，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
准的决定。予以批准的，应当发给《高危
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不予批准
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 持续使用特定海域三个
月以上，开展排他性潜水经营活动的，应
当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海域使用权期
限应当根据海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合理确
定，一般不超过十年。

潜水经营者应当在用海范围内实行
潜水点定期轮换制度和最大容量控制制
度。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
门应当定期对用海区域及周边的珊瑚礁
等生态系统进行监测和评估，对生态环
境可能造成严重影响的，可以要求潜水
经营者变更潜水点、暂停相关活动或者
调减活动容量。

第十四条 潜水经营者取得《高危
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后，不得涂
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
法转让。

第十五条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
营许可证》载明事项发生变更的，潜水经
营者应当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市、县、
自治县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申请办理
变更手续，并提供相应材料。体育主管
部门同意的，为其换发《高危险性体育项
目经营许可证》。

潜水经营者自行终止潜水经营的，
应当自终止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市、县、自
治县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六条 潜水经营者应当按照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核定的
经营范围，在指定的区域内从事潜水经
营活动。

禁止超出《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
许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或者在未经批
准的海域从事潜水经营活动。

禁止在夜间开展潜水经营活动。
第十七条 潜水经营者是安全生产

工作的责任主体，应当建立健全全员安
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开
展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落实
安全生产保障措施，履行法律法规规定
的有关安全生产义务。

潜水经营者主要负责人是潜水安全
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潜水安全生产工作
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各自职责范围
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潜水经营者的
主要负责人和其他负责人不得以任何形
式转移安全生产责任。

第十八条 潜水经营者应当在潜水
经营场所设置紧急救护场所，并配备必
要的救护药品、器械和取得国家职业资
格证书的医疗救护员。

潜水经营场所内有多个潜水点的，
应当保证每个潜水点配备二名以上救助
人员，并配备急救箱和相应的急救器具。

第十九条 潜水经营者应当设置潜
水安全区域标识，潜水范围不得超出安
全区域，与潜水无关的人员和船只等不
得进入该区域。

使用天然潜水场所的，潜水经营者
还应当在潜水点搭建潜水平台。

第二十条 潜水经营者应当按照
相关规定对潜水设施、设备、器材进行
定期检测和维护保养，确保其安全、正
常使用。

用于往返陆岸与潜水点之间的运输
工具，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禁止使用“三无”船舶开展潜水经营
活动。

第二十一条 潜水经营者应当建立
健全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制定突发事件
应急救援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救援
演练，并妥善保存应急救援演练相关照
片、视频等资料，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安全
检查。

潜水经营者应当及时掌握有关安全
预警信息，了解可能发生的危害，做好应
对准备。

发生安全事故时，潜水经营者应当
立即采取必要救助措施，妥善安置潜水
消费者，并及时向体育主管部门等有关
部门报告。

第二十二条 潜水经营者应当投保
体育意外伤害保险和场所责任保险。

鼓励潜水消费者依法投保意外伤害
保险。

鼓励保险机构创新潜水保险模式和
保险产品，完善投保理赔制度，保障潜水
消费者与潜水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
潜水产业健康发展。

第二十三条 潜水经营者应当在经
营场所的醒目位置公示下列事项：

（一）营业执照；
（二）潜水经营许可证；
（三）收费标准；
（四）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和安全操

作规程；
（五）潜水设施、设备、器材的使用说

明及安全检查等制度；
（六）安全须知和安全警示；
（七）社会体育指导人员（潜水）和救

助人员姓名、照片、职业资格证书或者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以及“一人一码”身份
识别信息码等信息；

（八）投诉、举报电话。
潜水点与陆岸不相连的，潜水经营

者还应当在经营场所公示往返潜水点与
陆岸的时间，及时接送潜水消费者。

第二十四条 潜水经营者应当就潜
水活动的特殊要求和可能危及潜水消费
者安全的事项，以明示的方式事先向潜
水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
示，并在服务接待、潜水知识培训、配备
潜水器材和下潜时向潜水消费者讲解潜
水安全注意事项。

潜水经营者应当以明示的方式告知
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羊癫疯、有
关眼耳鼻疾病以及醉酒等不适合潜水的
情形；明知有上述情形的，潜水经营者应
当劝阻。

第二十五条 潜水经营者应当保证
经营期间具有不低于规定数量的社会体
育指导人员（潜水）和救助人员。

社会体育指导人员（潜水）和救助人
员应当持证上岗，并佩戴能标明其身份
的醒目标识。

社会体育指导人员（潜水）和救助人
员应当每年进行身体健康检查，并取得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证明。

第二十六条 无潜水资格证明的
潜水消费者应当在社会体育指导人员
（潜水）陪同下进行潜水活动，潜水消费
者与社会体育指导人员（潜水）的比例为
1∶1，但浮潜除外。

无潜水资格证明的潜水消费者下潜
深度不得超过十米；有潜水资格证明的
潜水消费者下潜深度不得超过其资格等
级所限定的深度。

第二十七条 潜水经营者应当在潜
水结束后，向潜水消费者发放潜水服务
评价表，由潜水消费者对其潜水服务接
待、安全保障、风险告知、培训讲解、潜水
指导、诚信经营等服务进行评价。

潜水服务评价表应当存档，保存期
不少于二年。

第二十八条 潜水经营者应当依法
开展经营活动，遵守以下规定：

（一）明码标价，不得有价外加价、价
格欺诈、串通涨价等违反价格法律法规
的行为；

（二）诚实守信，不得对商品或者服
务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不得擅
自降低约定或者承诺的服务标准；

（三）不得以任何形式强迫或者变相
强迫消费，潜水消费者下水后，未经其同
意，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推销和交易；

（四）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必须真实、
合法，不得有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序良俗
的内容。

第二十九条 潜水经营者和潜水消
费者在进行潜水活动时，不得有下列行
为：

（一）在饮酒、吸毒、疲劳等影响安
全的状态下操作潜水相关设施、设备、
器材；

（二）超载、追逐竞驶，扰乱水上秩
序；

（三）携带易燃、易爆、剧毒等危险
物品；

（四）改造、污损、遮盖船舶或者潜水
设施、设备、器材标识号牌；

（五）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潜水平台
上下人员；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条 潜水经营者不得修建损

害珊瑚礁的海上、海岸设施。
潜水经营者在珊瑚礁分布区域开展

经营的，应当使用清洁能源交通工具，采

用区域轮换轮作观光方式等措施，防止、
减少经营活动对珊瑚礁分布区域的环境
污染和生态破坏。

潜水经营者、潜水消费者不得在潜
水活动中采挖、触摸、踩踏、破坏珊瑚和
珊瑚礁，不得危及水下文物的安全以及
捕捞水下动植物。造成珊瑚礁资源和生
态环境破坏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开展
生态修复。

鼓励潜水经营者在已取得海域使用
权的海域开展珊瑚礁生态修复或者人工
培育，形成适宜潜水的珊瑚礁生态环
境。鼓励潜水消费者在潜水活动中采用
物理防晒，减小防晒霜等产品对珊瑚礁
生态系统的影响。

第三十一条 网络交易平台经营
者应当对平台内潜水经营者的身份、地
址、联系方式、行政许可、质量标准等
级、信用等级等信息进行真实性核验、
登记，建立登记档案，定期核验更新，并
按照有关规定向市、县、自治县人民政
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体育主管部门
报送有关信息。

鼓励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与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体育主管部门建立自动化
信息报送机制。

第三十二条 从事潜水经营活动中
介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查验潜水经
营者有关证明文件，不得为无经营资质
的潜水经营者提供服务，发布信息必须
真实、准确，不得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潜
水消费者。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体育主管
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与市、县、自治
县人民政府建立潜水经营监督管理联动
机制，推动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之间
建立潜水经营监督管理协同机制，建设
全省统一的潜水经营监督管理平台。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
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潜水经营监
督管理会商机制，及时解决跨部门、跨行
业的管理问题，联合开展常态化监督检
查，并公示监督检查结果。

第三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体育主管
部门应当加强对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体育主管部门实施潜水经营许可的监督
检查，及时纠正潜水经营许可实施中的
违法行为。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
门应当对潜水经营者从事潜水经营活动
实施有效监督。

体育执法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
责时，潜水经营者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
绝、阻挠。

第三十五条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
府体育主管部门应当通过政府网站、公
众号、旅游咨询平台、景区、旅行社等线
上线下渠道，及时将潜水经营项目的审
批、备案信息向社会公布，引导潜水消费
者选择合法合规的潜水服务。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
门应当加强潜水经营管理信息化建设，
归集潜水旅游数据和服务监管信息，以
及潜水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有关信息。

第三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体育主管
部门应当加强潜水经营活动诚信体系建
设，建立潜水经营者数字化信用档案和
信用监管制度，实施信用分级分类监管。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
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潜水行业协会归
集整合潜水经营信用信息，报省人民政

府体育主管部门开展信用评价，并依据
评价结果实施差异化监管。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
育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潜水经营投诉举报
奖励制度，促进公众监督，维护良好的潜
水市场环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应
当保障线上线下投诉举报渠道畅通，并
在主要旅游集散地、潜水活动区域公布
投诉举报电话。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应
当建立舆情回应机制，依法依规进行信
息发布和舆情回应。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未经许可经营潜水项
目或者违法经营潜水项目的，由市、县、
自治县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
规定的，由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体育
主管部门处三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
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
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一款、
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
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
条，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由市、县、自治县
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
条第二款规定，未公示往返潜水点与陆
岸时间的，由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体
育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
条第二款规定，未及时接回潜水消费者
的，由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体育主管
部门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或者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由市、
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处十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潜水经营者为单位、有前款规定的
行为情节严重或者社会影响特别恶劣
的，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外，对其法定代
表人、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
条第三项规定的，由市、县、自治县人民政
府体育主管部门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或者社会影响特别恶劣
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潜水经营者为单位、有前款规定的
行为情节严重或者社会影响特别恶劣
的，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外，对其法定代
表人、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四
条第三款规定的，由市、县、自治县人民
政府体育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涉及的行政许
可和行政处罚，已经实施相对集中行政
审批和综合行政执法管理的，从其规定。

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本办法未设定
处罚，相关法律法规另有处罚规定的，从
其规定。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5年4月
1日起施行。

海南省潜水经营管理办法
（2015年10月31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58号公布2025年2月19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328号修订）

广告·热线：66810888

我局于2025年1月23日发布《陵自然资告字〔2025〕7号》，开展
2024-69号网上交易活动。因工作要求变化，自2025年3月3日起已
中止该宗土地网上交易活动，现中止交易原因解除，经研究决定恢复
该宗土地网上交易活动。恢复后具体交易时间如下：竞买申请时间为
2025年3月10日09时00分至2025年4月11日12时00分，竞买保证
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5年4月11日12时00分，竞买资格初审截止

时间为2025年4月9日，竞买资格审核时间为2025年3月28日09时
00分至2025年4月11日12时00分，挂牌报价时间为2025年3月31日
09时00分至2025年4月14日10时30分，受理报价时间为北京时间
工作日09时00分至12时00分及15时00分至17时00分。敬请关注。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视同通知竞买申请人。
特此公告。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 3月10日

恢复公告
海口南港“二线口岸”（普铁旅客）查验设施建设项目和南港“二线

口岸”客运查验点项目位于海口市新海港区内。项目属统一规划分期
报建。海口南港“二线口岸”（普铁旅客）查验设施建设项目方案拟建
1栋南港新建站房、1处10KV开闭所、1处南港架空连廊。南港“二线
口岸”客运查验点项目方案拟建南港海关综合楼、南港给水所等客运
查验点工程。海口南站铁路货列查验区建设项目位于海口市粤海铁
路南港码头内。本次申报方案拟建海口站海关货物仓库、海口站海关
业务用房等货列查验工程。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
行批前规划公示。

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2025年3月10日至3月18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 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
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
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陈女士。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3月7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口南港“二线口岸”（普铁旅客）查验设施建设项目、南
港“二线口岸”客运查验点项目、南站铁路货列查验区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公示启事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账号明细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关于清退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公告
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

我单位正在开展农民工保证金集中清退工作。2022年2月前
缴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单位及其账号余额（含利息）详见附件清
单，请清单内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天内，与我委取得联
系。我委将按照《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人社部
发〔2021〕65号）办理。

办理地址：海口市秀英区美安一街新总部经济区4号楼海口
国家高新区管委会503办公室。电话：0898-65580935，李先生。

特此公告
附件：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账号明细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2025年3月10日

1
2
3
4

20110401之前
20110401之前
20110401之前
20110401之前

中南市政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地矿建设有限公司
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
海南省第六建筑工程公司

210006.71
1165929.52
236186.07
104657.36

序号 缴纳日期 单位名称 账户余额
（含利息）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0110401之前
20110728之前
20110728之前
20110728之前
20111027之前

20111205之前

20120502
20120918
20130131
20130814

20131209

20140106

20140428
20140910
20150515
20160331
20160429

海南五星华天装饰有限公司
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省第七建筑工程公司
海南三叶制药厂有限公司
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分公司
海南邦文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广西五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椰国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嘉昕实业有限公司
湛江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
湛江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建筑工程公司
四川华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建筑工程公司
海南信邦制药有限公司
中海石油管道输气有限公司

2191.85
130346.01
52137.64
279870.6

780687.97

7579.57

39945.13
158846.08

2418.89
3580.53

32915.41

2961.71

372271.34
102932.33
621825.16

5227.73
17210.56

序号 缴纳日期 单位名称 账户余额
（含利息）

●羊亚日（身份证号码：46003119

7710034013）遗失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经营权证编号：469026

100204010087J，流水号000971，

特此声明。

●中天建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左岸源居安居房项目于2024年

12 月 23 日遗失项目部章一枚，

声明作废。

●左岸源居安居房项目于2024年

12 月 23 日遗失监理项目部章

一枚，声明作废。

土地出售 合作均可
位置：定安县；住宅；26亩，可开发
建面约：3.2万m2，手续齐全，优质
地段，联系方式：张18537211754。

招租信息
海南神农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现有如下房产进行招租：1.位于三
亚市吉阳区亚龙湾旅游度假区红
树山谷度假酒店OV2A-V36栋
低层住宅，面积约500m2；2.位于
临高县波莲镇波新街的临高基地
（含办公楼、宿舍楼、仓库、冷库、加
工车间等），面积约9000m2。租金
等条件面议。如有租赁意向，请致电
冯女士，联系方式：18089857166。
本信息自刊登之日起1年内有效。
海南神农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3月10日

遗 失招 租

公 告

出 售
公告

我司承建的“海口市长兴路中段市
政工程”现已竣工验收，请与本项
目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15日内向
我司申报，逾期后果自负。联系电
话：18689519494。

湖北隆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5年3月7日

转 让

转让
海口市港澳开发区少量厂房及仓
库转让，面积约25000m2，可合作
开发。18100968256李女士。

收 购
长期代理收购全国的执行不到位
的判决书业务13907603586李生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490499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发
行
站

龙华站

琼山站

66110882
68553522
65881361
6588232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5栋1层

琼山区琼州大道 4号肥皂厂小区
7号楼103房（香江国际酒店对面）

美兰站

秀英站

65379383
65370062
68621176
68657135

美兰区白龙南路75号美舍滨河小区
1栋2单元106房

秀英区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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